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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業社會保險、津貼之投保資
格、保險費率、領取各項給付之條
件、期間與金額。

4-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1.投保資格
2.保險費率
3.領取各項給付之條件、
期間與金額

1.投保資格：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災保)為在職強制性社會保險，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6
條至第10條規定，除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僱用人數，一律強制納保外，該法亦提供多元加保管道，勞工
皆得按其勞動關係，依前開規定辦理參加災保，獲得工作安全保障。
2.保險費率：依災保法第16條規定，災保費率每3年視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調整，現行各行業之平均保險費率為
0.21%。
3.領取各項給付之條件與期間：
(1) 醫療給付：依災保法第38條至第40條規定，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分門診及住院診療，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接
受診療，可免繳交全民健康保險規定之部分負擔費用，並有住院膳食費用補助。此外，使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特殊材
料者，享有自付差額補助。
(2) 傷病給付：依災保法第42條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
者，自第4日起發給傷病給付。該給付前2個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100％發給，其後按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給，
最長以2年為限。
(3) 失能給付：依災保法第43條規定，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
療效果，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失能程度，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改善其治療效果，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
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一次金或失能年金。失能年金依被保險人之失能程度，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70％（完全
失能）、50％（嚴重失能）及20％（部分失能）發給。
(4) 死亡給付：依災保法第49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因職業傷病致死亡時，支出殯葬費之人得請領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5個月喪葬津貼(但被保險人無遺屬者，則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10個月)；符合條件之遺屬，得
按被保險人之平均月投保薪資50%請領遺屬年金；不符遺屬年金條件者，得請領遺屬一次金。
(5) 失蹤給付：依災保法第55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其受益人得按平均月投保薪資70%請領
失蹤給付；前開給付於每滿3個月之期末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
之前一日止。又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受死亡宣告裁判確定死亡時，得請領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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